
关于调整“阳光金创利稳健乐享日开 8 号（14 天最低持

有）”理财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及费率优惠的公告

尊敬的投资者:

根据本产品说明书约定及当前市场利率情况，光大理财有限责任

公司将于 2025年 03月 17日(含)起调整“阳光金创利稳健乐享日开 8

号（14 天最低持有）”理财产品（EW3174）业绩比较基准，具体调

整如下：

份额名称
调整后业绩比较基准

（年化）

业绩比较基准测算依据

（以产品说明书为准）

D类份额 1.90%-2.90%

H类份额 1.80%-2.80%

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等，适度投资于优先

股，业绩比较基准根据策略目标基准中债综

合财富指数等历史数据进行测算。业绩比较

基准是管理人基于产品性质、投资策略、过

往经验等因素对产品设定的投资目标，业绩

比较基准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未

来表现和实际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

诺。

为更好地服务新老投资者，降低投资成本，优化投资体验，光大

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将于 2025年 03月 05日（含）起开展“阳光金创

利稳健乐享日开 8号（14天最低持有）”理财产品（EW3174）费率

优惠活动。具体优惠方案如下:

费率类型 产品说明书约定（年化）优惠后（年化） 优惠时间

管理费 0.500% 0.150%

2025年 03月 05日

（含）起开始，后续

若有调整另行通知。

D类份额 销售服

务费
0.500% 0.200%

2025年 03月 05日

（含）起开始，后续

若有调整另行通知。

本次费率调整后，费用计算方式、计提和支付原则保持不变。本



次调整将不会对产品投资运作造成实际影响，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以产

品实际投资情况为准。

若本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不接受本次公告所述调整，可在产品开放

日及时通过代销机构营业网点或网上销售平台赎回本产品;若本理财

产品投资者未赎回本产品，则视为投资者对相关调整无异议并同意继

续持有本理财产品。业绩比较基准不构成理财产品的任何收益承诺，

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，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，投

资须谨慎。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光大理财的支持！

特此公告。

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

2025年 03月 03日


